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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深圳壹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号》的规定，编制了本公司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壹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107 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 16,33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2.99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91,926,700.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1,080,634,981.59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4年 11月 14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

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4】518Z0128号）。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2024年 12月，公司及实施子公司分别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新沙支行（以下统称“开户银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分别与上述开户银

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

2026年 3月，因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需要，公司保荐机构变更为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及实施子公司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重新签订了《监

管协议》。《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

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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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86,822.35万元，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338.66万元，收到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收益为 370.71万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21,950.52

万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119,192.67

减：券商承销保荐费 8,244.76

实际到账募集资金 110,947.91

减：支付其他发行费用 2,884.41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338.66

加：募集资金理财产品收益 370.71

减：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86,822.35

募集资金余额 21,950.52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1,950.52

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未到期余额 —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募集资金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园支行 755921555110001 12,418.76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86011110001069122 1.9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华支行 79120078801600004517 1,112.2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松岗东方支行 754979208162 198.9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15070854240092 3,791.5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松岗支行 4000022619201158807 4,427.01

合计 21,950.52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86,822.35万元（含置换部分），前次募集资金已投入的金额占前次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

为 80.34%，其实际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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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1、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1）宁德电连接组件系列产品生产建设项目

①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原因

公司募投项目“宁德电连接组件系列产品生产建设项目”原计划通过租赁房产的方

式实施，考虑到存在租金上涨、租约不稳定等风险，且无法满足未来公司业务规模进一

步扩大所带来的稳定生产需求，经综合考虑，为保证募投项目实施场地的合理性，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好的满足公司产品生产与优化产线布局等相关需求，通过自有

场地实施募投项目更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同时结合公司未来的经营战略需要，经

审慎考虑，公司对该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和内部投资结构进行了调整。

②变更实施地点的情况

公司将该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宁德市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疏港路11号”变更为“宁

德市蕉城区疏港路186号”。

③变更实施方式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情况

公司将该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由租赁地点实施调整为公司自有场地实施，将部分“场

地装修费用”调整至“场地建设费用”，项目总投入金额维持不变。本次调整系结合公

司资源优化配置的需求，在募投项目不变、投资规模不变的前提下，根据项目实施的实

际情况对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作出的审慎调整。调整后未改变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

入项目金额及项目建成时间。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 目 原计划募集资金投入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入额 增减情况

1 建设投资 9,040.11 9,040.11 —

1.1 场地建设费用 3,182.06 3,981.00 798.94

1.2 场地装修费用 1,286.49 487.55 -798.94

1.3 设备购置费（含软件） 4,571.56 4,57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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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原计划募集资金投入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入额 增减情况

2 铺底流动资金 959.89 959.89 —

3 合计 10,000.00 10,000.00 —

（2）电连接组件系列产品生产溧阳建设项目

①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原因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确保募投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公司根据业务发展规划及

募投项目的投入情况，结合募投项目实际建设需要，对募投项目“电连接组件系列产品

生产溧阳建设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具体如下：①调减土地费用原因系

土地费用的实际支付金额少于前期预测的金额；②调减设备购置费原因系项目建设过程

中受设备行业技术升级红利影响，公司对募投项目的部分设备购置方案进行了重新规划。

此外公司优化产线设备配置，充分利用现有设备，进一步提高设备使用效率；③调增建

设投资、场地建设费用及场地装修费用原因系受行业技术持续升级要求的影响，公司紧

跟市场及客户需求，积极推进前沿产品及技术的生产研发，对项目建设过程中一些无法

满足新业务发展和新生产工艺的原有规划做出调整，针对新工艺升级房屋承重、地坪材

质、车间洁净程度、配电设施等硬件标准。

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基本情况

为了更好的优化产线布局，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对募投项目“电连接组

件系列产品生产溧阳建设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项目总投入金额维持不变。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 目 原计划募集资金投入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入额 增减情况

1 建设投资 43,946.59 44,154.50 207.91

1.1 场地建设费用 18,263.53 20,100.00 1,836.47

1.2 场地装修费用 5,167.67 6,900.00 1,732.33

1.3 设备购置费（含软件） 20,515.39 17,154.50 -3,360.89

2 土地费用 1,669.91 1,462.00 -207.91

3 铺底流动资金 8,383.50 8,383.50 —

4 合计 54,000.00 54,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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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2025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

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详见本报告

附件 1。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1、募投项目和发行费用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

费用的实际投资额为 45,589.31 万元，符合条件可以使用募集资金置换的金额为

45,589.31万元，公司于 2025年 5月 6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

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合计置换金额为人民币 45,589.31 万元。上述置

换事项及置换金额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容诚专字【2025】518Z0489

号）。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上述募集资金已于募集资金到位后 6个月内全部置换

完毕。

2、使用自有资金、银行信贷资金等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的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5月 6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信用

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

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信用证

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止，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

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金额为 11,989.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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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1、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的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6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拟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 100,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风险性低的保本型产品，同时满足单项产品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及

保本要求，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

内可循环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5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拟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 30,0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风险性低的保本型产品，同时满足单项产品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

月及保本要求，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

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公司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的相关理财产品已全部赎回。

2、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募集资金未使用金额为 21,950.52万元（其中包含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及理财收益 709.37万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占前次

募集资金净额的 20.31%，剩余资金将按计划继续用于募集资金项目。

（六）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调整

2024年 12月 3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鉴于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中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的金额，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结合公司目前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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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为保证募投项目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公司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具体

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原计划募集资金

投入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

投入额

1
电连接组件系列产品生产溧

阳建设项目
54,811.44 54,811.44 54,000.00

2
宁德电连接组件系列产品生

产建设项目
14,230.88 14,230.88 10,000.00

3
新能源电连接组件系列产品

生产建设项目
13,860.70 13,860.70 10,000.00

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425.79 6,425.79 5,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29,063.50

合计 119,328.81 119,328.81 108,063.50

公司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调整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不能满足上述募投

项目资金需求的，将由公司通过自筹方式予以解决。该次对募投项目投资金额调整系公

司基于实际经营需要，针对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小于计划募集资金金额的情况而做出，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该次调整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

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对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造成实质性影响。

2、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或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情况

2024年 12月 3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或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分别向全资子公司溧阳壹连电子有限公司增资及提供无

息借款用于实施“电连接组件系列产品生产溧阳建设项目”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向全资子公司宁德壹连电子有限公司增资用于实施“宁德电连接组件系列产品生产建设

项目”；向全资子公司宜宾壹连电子有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用于实施“新能源电连接组

件系列产品生产建设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募投项目“电连接组件系列产品生产溧阳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溧阳壹连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溧阳壹连”），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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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5,000.00

万元对实施主体溧阳壹连进行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本次增资完成后，溧阳壹连的注册

资本将增加至 20,000.00万元，公司仍持有其 100%的股权；同时拟使用募集资金一次或

分次逐步向实施主体溧阳壹连提供人民币 44,000.00万元的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公司募投项目“宁德电连接组件系列产品生产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宁德壹连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壹连”），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0.00 万元对实施主体宁德壹连

进行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本次增资完成后，宁德壹连的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12,000.00

万元，公司仍持有其 100%的股权。

公司募投项目“新能源电连接组件系列产品生产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宜宾壹连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壹连”），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一次或分次逐步向实施主体宜宾壹连提供

人民币 10,000.00万元的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借款的进度将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需求推进，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至募投项

目实施完毕之日止，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可提前还款或到期续借。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及提供

借款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全资子公司名称 实缴注册资本金额 提供借款金额 合计

1 溧阳壹连 15,000.00 34,000.00 49,000.00

2 宁德壹连 10,000.00 — 10,000.00

3 宜宾壹连 — 8,000.00 8,000.00

合计 25,000.00 42,000.00 67,000.00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对照表中实现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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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该项目建设完成后，公司研发实力和

创新能力将得到提升，为公司前沿技术的开发提供技术支撑，增强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

和核心竞争力，其所实现的效益体现在公司的整体业绩中，因此无法单独核算效益情况。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该项目所实现的效益体现在公司的整

体业绩中，因此无法单独核算效益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说明

不适用。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不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信息对照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与已公开披露信息有差异的情形。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深圳壹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5月 9日



10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深圳壹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08,063.5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86,822.35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86,822.3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2024年： 1,377.3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2025年： 85,445.04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以使用

状态日期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电连接组件系列产品

生产溧阳建设项目

电连接组件系列产品

生产溧阳建设项目
54,811.44 54,000.00 43,421.95 54,811.44 54,000.00 43,421.95 -10,578.05 2026年 4月

2 宁德电连接组件系列

产品生产建设项目

宁德电连接组件系列

产品生产建设项目
14,230.88 10,000.00 5,633.23 14,230.88 10,000.00 5,633.23 -4,366.77 2026年 4月

3 新能源电连接组件系

列产品生产建设项目

新能源电连接组件系

列产品生产建设项目
13,860.70 10,000.00 6,921.01 13,860.70 10,000.00 6,921.01 -3,078.99 2026年 8月

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425.79 5,000.00 1,794.37 6,425.79 5,000.00 1,794.37 -3,205.63 2026年 8月

5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29,063.50 29,051.79 30,000.00 29,063.50 29,051.79 -11.71 不适用

合计 119,328.81 108,063.50 86,822.35 119,328.81 108,063.50 86,822.35 -21,24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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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深圳壹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度

1 电连接组件系列产品生产溧阳建设项目 不适用
预计税后内部收益率

为 16.1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宁德电连接组件系列产品生产建设项目 不适用
预计税后内部收益率

为 19.7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新能源电连接组件系列产品生产建设项

目
不适用

预计税后内部收益率

为 17.2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5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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